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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檢查品質及

管理分級訪查作業要點」1份，上揭規定業經本部於中華

民國105年6月2日以勞職授字第1050201942號令訂定發布，

請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)相關單位(人員)知照。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、各縣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、各縣市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(均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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